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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变更实际控制人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证字[2019]AN025-2号 

 

致：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和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星星科技”或者“公司”）签订的《律师服务合同》，本所接受星星科技的

委托，担任星星科技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人解除协议及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

更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19年 1月 29日就星星科技实际控制人签署

一致行动人解除协议事项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人解除协议的法律意见书》（国枫律证字

[2019]AN025-1号），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下称《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下

称“《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实

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之有关事宜（下称“本次变更”）进行查验并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 本所及本所律师系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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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3. 星星科技已向本所承诺，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并且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4. 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得不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

赖于星星科技、其他有关单位及人士出具或者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等发表法律

意见；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变更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二

十条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第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

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的合法性 

 

1.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年 1月 27日，叶仙玉、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星星集团”）、毛

肖林、王先玉、深圳市德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德懋投资”）、NEW POPULAR 

TECHNOLOGY CO., LTD（下称“NEW POPULAR”）及 TYCOON POWER INTERNATIONAL 

LIMITED（下称“TYCOON POWER”）与萍乡范钛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萍

乡范钛客”）签订《股份收购协议》（下称“《收购协议》”），叶仙玉、星星

集团、毛肖林、王先玉、德懋投资、NEW POPULAR 及 TYCOON POWER 将其合计持

有的星星科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发行流通的非限售股份144,056,026

股（下称“标的股份”）转让给萍乡范钛客（下称“本次股份转让”），具体转

让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名称/姓名 持股总数（股） 转让股份数（股） 
转让股份占总股

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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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转让方名称/姓名 持股总数（股） 转让股份数（股） 
转让股份占总股

本比例 

1 叶仙玉 131,215,068 32,803,767 3.39% 

2 星星集团 33,573,367 8,393,341 0.87% 

3 毛肖林 67,518,686 16,879,671 1.75% 

4 王先玉 18,977,760 4,744,440 0.49% 

5 德懋投资 58,591,800 14,647,950 1.51% 

6 NEW POPULAR  48,717,390 48,717,390 5.04% 

7 TYCOON POWER  17,869,467 17,869,467 1.85% 

合 计 376,463,538 144,056,026 14.90% 

经各方初步协商，标的股份单价按照《收购协议》签署日前 60个交易日（不

含《收购协议》签署日当日）星星科技股票交易均价计算确定，《收购协议》签

署日前 60 个交易日星星科技股票交易均价=《收购协议》签署日前 60 个交易日

标的星星科技股票交易总额/《收购协议》签署日前 60个交易日星星科技股票交

易总量。但如果《收购协议》签署日前 60 个交易日星星科技股票交易均价低于

《收购协议》签署日前 1个交易日星星科技股票二级市场收盘价的 90%的，标的

股份单价应当按照《收购协议》签署日前 1个交易日星星科技股票二级市场收盘

价的 90%确定。根据星星科技于 2019年 1月 28日发布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及相

关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及《收购协议》

关于交易价格的约定，经测算，标的股份的收购单价为 3.39元/股，交易总金额

为 488,349,928.14元。 

 

2. 本次股份转让已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1）2019 年 1 月 26 日，星星集团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星星集团

与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称“萍乡经开区管委会”）下属的萍乡市

汇盛工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汇盛投资”）或其指定的关联方签署《收购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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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 1 月 26 日，德懋投资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德懋投资

与萍乡经开区管委会下属的汇盛投资或其指定的关联方签署《收购协议》。 

（3）2019 年 1 月 28 日，NEW POPULAR 和 TYCOON POWER 的共同的控股股东

荧茂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按《收购协议》的约定出售 NEW 

POPULAR和 TYCOON POWER拥有的星星科技股份。 

2019年 1月 28日，NEW POPULAR 和 TYCOON POWER的董事分别作出决定，均

同意按《收购协议》的约定出售各自拥有的星星科技股份。 

（4）根据萍乡经开区管委会办公室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下发的《萍乡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抄告单》（萍开党政联抄字[2019]67 号），经 2019年

1 月 25 日区党政联席会研究，同意萍乡范钛客收购星星科技非限售股

144,056,026 股，占总股本的 14.9%。具体收购事宜由萍乡璟珅汇盛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下称“璟珅汇盛”）负责，具体股份收购协议由萍乡范钛客和

对方签订。 

2019年 1月 25日，汇盛投资的股东作出决定，同意萍乡范钛客收购星星科

技股份，具体收购事宜由璟珅汇盛负责，具体股份收购协议由萍乡范钛客和对方

签订。 

2019年 1月 25日，璟珅汇盛的投资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萍乡范钛客收购

星星科技股份并签署《收购协议》。 

2019年 1月 26日，萍乡范钛客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签署本次股份

转让的《收购协议》。 

 

3. 本次股份转让尚待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股份转让因涉及国有股东受让上市公司股份，尚需取得江西省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4. 收购方的具体情况 

（1）萍乡范钛客的基本情况 

根据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9年 1月 25日颁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01MA37YN7E66），萍乡范钛客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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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如下：住所为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管理二局联洪村办公楼

307室；法定代表人为朱林；注册资本 100万元；经营范围为从事网络科技类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软件的开

发、维护、销售，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日用百货、

工艺礼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服装服饰、鞋帽箱包、

建筑材料销售，电子产品及配件安装、销售，通信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的进出口业务，网上贸易代理，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调查，市场营销策划，企

业形象策划，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数据分析和处理服务；从事信息科技、

电子产品、计算机、互联网领域内的软硬件设计、技术推广、技术开发与服务，

电子结算系统开发及应用；金融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萍乡范钛客的公司章程、工商档案资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查询网址：www.gsxt.gov.cn，查询时间：2019年 2月 12日），截至 2019

年 2月 12日，萍乡范钛客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璟珅汇盛持有萍乡范钛客的 99.99%的股权，系萍乡范钛客的控股股东。 

 

（2）萍乡范钛客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 

根据萍乡范钛客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于 2019年 2月 12日查询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网址：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网址：

wenshu.court.gov.cn）、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查询

网址：www.csrc.gov.cn）、上海证券交易所（查询网址：www.sse.com.cn）、

深圳证券交易所（查询网址：www.szse.cn）网站，萍乡范钛客不存在《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以下情形： 

（一）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璟珅汇盛 99.99 99.99% 

2 黄鑫 0.01 0.01% 

合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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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最近 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收购人最近 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3）萍乡范钛客的股权控制关系 

①根据萍乡范钛客及其逐级追溯股东的章程、合伙协议、工商档案资料并经

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网址：www.gsxt.gov.cn，查询时间：

2019年 2月 12日），萍乡范钛客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根据上述，萍乡开发区管委会为收购方萍乡范钛客的实际控制人。 

 

②关于璟珅汇盛的基本情况 

根据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9年 1月 25日颁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01MA389UGF5B），璟珅汇盛的基本信

息如下：主要经营场所为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东衔光丰电子商

务大厦 116号；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中财璟珅投资管理（张家港）有限公司（委派

代表：胡坚）（下称“璟珅投资”）；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以自有资本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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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璟珅汇盛的合伙协议、工商档案资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网址 www.gsxt.gov.cn，查询时间：2019年 2月 12日），截至 2019 年

1月 12日，璟珅汇盛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根据璟珅汇盛合伙协议的约定，璟珅汇盛设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璟珅汇

盛的对外投资及投资退出事宜进行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3 名委员组成，汇盛

投资委派 2名；璟珅投资委派 1名。璟珅对外投资及投资退出的方案均须由投资

委员会决议通过方可执行。投资决策委员会按每位委员 1票进行表决，表决事项

经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方为通过。 

在璟珅汇盛合伙人缴纳全部认缴出资份额后，汇盛投资持有璟珅汇盛绝大多

数财产份额，同时，汇盛投资在璟珅汇盛的投资委员会中拥有控制权，能够控制

璟珅汇盛的对外投资及退出等事项。 

 

③关于汇盛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6 月 7 日颁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010607780339），汇盛投资的基本信

息如下：住所为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开发区经贸大厦附 3楼；法定代表人为姚

信海；注册资本为 1亿元；经营范围为债务管理，工业投资管理，资产运营，市

政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道路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及开发建设，城乡基础

设施建设，水利设施项目的投资及建设，为企业提供助贷、信贷政策和金融信息

咨询服务，建筑材料批发零售，房屋租赁。（上述项目中须前置审批及禁止经营

的项目除外，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汇盛投资的公司章程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网址

www.gsxt.gov.cn，查询时间：2019 年 2 月 12 日），截至 2019 年 2 月 12 日萍

乡经开区管委会持有汇盛投资 100%的股权。 

序号 股东名称 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 

(万元) 

1 璟珅投资 普通合伙人 10 0.0333% 0 

2 汇盛投资 有限合伙人 30,000 99.9667% 0 

合计  30,01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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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 

1. 《收购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2. 萍乡范钛客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

情形。 

 

二、关于投票权委托事项 

 

经查验，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叶仙玉、星星集团仍将合计持有星星科技

123,591,327股股份、占星星科技总股份的 12.78%（下称“投票权委托股份”）。

根据《收购协议》的约定，叶仙玉、星星集团同意在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将投

票权委托股份对应的除分红、转让、赠与和质押权利之外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股东大会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等）无偿地委托萍乡范钛客行使（下称“委

托投票权”），委托期限为自《收购协议》约定之股份转让事项完成之日起 5年，

如因转增、送股等新增的股份自动调整纳入投票权委托股份的范围。在委托期限

内，叶仙玉和星星集团如撤销上述委托事项，应征得萍乡范钛客书面同意。同时，

根据《收购协议》的约定，叶仙玉、星星集团承诺，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如减

持星星科技股份，萍乡范钛客享有优先购买权；如以协议转让、继承、赠与等合

法方式减持时，应尽最大努力争取将《收购协议》项下的表决权委托义务一并转

让、继承或赠与，如无法实现，叶仙玉和星星集团应保证表决权委托期间其合计

持有的星星科技股份数不低于星星科技股份总数的 5%。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叶仙玉、星星集团在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委托萍

乡范钛客行使投票权的事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星星科

技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委托投票权生效后，叶仙玉、星星集团将成为萍乡范钛

客的一致行动人。 

 

三、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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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1.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之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

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

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

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股份公司行为的人。 

2.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

市公司控制权：（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2）投资者

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

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投资者依其可实际

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

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 《上市规则》第 17.1 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

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2）可以实

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

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

定的其他情形。 

 

（二）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且委托投票权生效前后，公司控制权的归属情况 

 

1.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且委托投票权生效前，公司控制权的归属情况。 

根据星星科技的股东名称，截至 2019 年 1 月 16 日，星星科技股份总数为

966,970,146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叶仙玉 131,215,068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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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肖林 67,518,686 6.98% 

3 德懋投资 58,591,800 6.06% 

4 NEW POPULAR  48,717,390 5.04% 

5 星星集团 33,573,367 3.47% 

6 台州椒江祺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770,131 2.35% 

7 王先玉 18,977,760 1.96% 

8 TYCOON POWER  17,869,467 1.85% 

9 管敏宏 10,620,000 1.10%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544,687 0.78% 

其中，管敏宏系星星集团控制的浙江星星便洁宝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且委托投票权生效前，基于叶仙玉委托星星集团行使表

决的安排，叶仙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星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2.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且委托投票权生效后，公司控制权的归属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且委托投票权生效后，相关方持有星星科技股份及拥有星

星科技表决权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拥有表决权的股数

（股） 

拥有表决权

比例 

叶仙玉 98,411,301 10.18% 0 0.00% 

星星集团 25,180,026 2.60% 0 0.00% 

毛肖林 50,639,015 5.24% 50,639,015 5.24% 

王先玉 14,233,320 1.47% 14,233,320 1.47% 

德懋投资 43,943,850 4.54% 43,943,850 4.54% 

NEW POPULAR 0 0.00% 0 0.00% 

TYCOON POWER 0 0.00% 0 0.00% 

萍乡范钛客 144,056,026 14.90% 267,647,353 27.68%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且委托投票权生效后，萍乡范钛客将合计支配星星科技有

表决权股份数 267,647,353 股，占星星科技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8%，公司

其他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较低且比较分散，萍乡范钛客单独可以实际支配的

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次股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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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且委托投票权生效后，萍乡范钛客将成为星星科技控股股东，萍乡经开区管

委会将成为星星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且委托投票权生效后，星星科技

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萍乡范钛客，星星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萍乡经开区管

委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 《收购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2. 萍乡范钛客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

情形。 

3. 叶仙玉、星星集团在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委托萍乡范钛客行使投票权

的事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星星科技公司章程规定的情

形；委托投票权生效后，叶仙玉、星星集团将成为萍乡范钛客的一致行动人。 

4.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且委托投票权生效后，星星科技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

萍乡范钛客，星星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萍乡经开区管委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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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变更

实际控制人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孙冬松 

 

 

                                                              

                                                 胡遐龄 

 

 

 

                                          201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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